
北京信托·现金聚利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北京信托·现金聚利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赎回业务申请表 

                                               合同编号：                   

委托人姓名/名称  证 件 类 型  

通 讯 地 址  证 件 号 码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信托利益分配账户 默认原受益帐户（如需更改请联系客户经理或现金聚利专员） 

申请业务类型 
□赎回  

□信托转出 

注：如全选，请在本表相应位置

分别填写 
交易方式 

□ 现场 

□ 非现场 

赎回业务填写 

□全额赎回（全额赎回情况下，下述赎回份额栏不必填写）        □部分赎回 

 赎回份额：大写：                                小写：                                

到期信托利益转出业务填写 

现金聚利 1 期信托合同 

编号 
 

拟转出资金数额
1
 

（保留到万元） 

大写： 

小写： 

剩余资金处理方式 

□继续持有信托单位（最低金额应符合信托

合同约定） 

□退出现金聚利，划至信托利益账户 

拟投资信托计划名称 

 
拟投资信托计划 

账户信息 

开户行： 

户名： 

账号： 
 

预计资金划付时间（具体以拟转出

信托计划实际分配到账时间为准） 
 拟投资信托单位类型 

（根据拟投资信托计划设置的信托单位类型

填写） 

 

通过到期信托利益转出业务实际

转出的金额 

                  

                                                  （此处由受托机构填写） 

声明：1、本人/本单位已详阅并知悉受托人网站公告的本信托计划信托文件，自愿受信托文件的约束； 

2、本人/本单位保证所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3、本申请表一经提出，即不可撤销； 

4、本人/本单位知悉并同意本人/本单位最终通过到期信托利益转出业务最终购买的拟投资的信托计划的信托单位数量以拟投

资的信托计划项下信托文件所确认的金额和数量为准。 

个人投资者签字：                           机构投资者 (公章) :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经办：                                                        复核 ： 

                                                        
1因投资者在本信托计划下实际分配获得的信托利益可能发生变动并且受限于拟投资信托计划规模，此处填写的拟转出资金数额不代表投资者通过到期

信托利益转出业务实际认购/申购成功的拟投资信托计划金额。投资者通过到期信托利益转出业务实际转出的资金数额以本申请表中“通过到期信托利

益转出业务实际转出的金额”一栏中填写的金额为准。 


